附件
公共卫生学院2019年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进程表

	工作内容
	上半年时间

（下半年时间）
	具体要求
	备注

	完成学位论文撰写提交答辩申请
	3月2日前
（9月7日前）
	1.统招研究生在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学位申请，填写学生电子档案、填写学位论文检测表。同等学力研究生需院办4002登记

2.学位论文申请延迟公开的同时一并提交申请
	1.欠费研究生须缴清全部费用后方能提交学位申请
2.论文检测表由班长收集整理好提交至院办4002



	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资格审查
	3月9日前
（9月14日前）
	将以下材料提交至4002

1.外国语水平考试成绩单

2.课程学习成绩单

3.学位证书原件

4.缴纳学位答辩费单据
	审核前，申请人须在全国同等学力管理平台中完成课程学习水平认定

	学位论文复制检测
	3月16日前 
（9月21日前）                    
	检测标准见附件
	参加检测名单即视为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的名单

	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提交论文送审信息
	3月30日前
（10月12日前）
	1.在研究生综合管理系统中，准确填写学位论文送审信息

2.按时提交信息

3.带*号的内容必须填写
	研究方向必须准确

	收集匿名评阅学位论文
	3月30日前
（10月12日前）
	申请人按要求将评阅论文电子文档进行命名，学院代码_专业代码_学号_LW_姓名，文档必须为PDF格式。检查论文内容是否完整
	1.论文中隐去本人和导师姓名，但必须保留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做匿名化处理，发表的论文只出现刊物名称、第几作者和年份

2.导师、学科负责人应审阅送审论文并同意提交送审

	学位论文评阅
	4月1日起
（10月14日起）     
	按照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要求进行评阅。
	

	学位论文答辩
审批
	5月4日前
（11月16日前）         
	1.审核内容：同行专家评阅意见、论文修改情况、答辩委员会组成等

2.答辩前必须通过系统至少提前一天发布答辩公告，同时校园内公布纸质答辩公告
	

	学位论文答辩
	5月25日前
（12月5日前）  
	1.按照兰州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答辩要求组织答辩

2.实施答辩过程全程视频录制
	严格答辩程序，加强答辩过程监督。

	提交学位论文终稿提交学位申请
	6月1日前
（12月7日前）  
	1.通过答辩的申请人在系统中提交完整的学位论文终稿，未按时提交者视为主动放弃本次学位申请
2.论文终稿必须有“原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授权使用说明”签字扫描页

3.按要求填写学位申请书，并连同论文答辩材料提交学院
	

	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
	6月6日前
（12月12日前）
	接收整理申请人提交的学位申请书及论文答辩材料在系统中完成审核，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学位申请审核及授予事宜
	

	学位论文终稿文字复制比检测
	6月6日前
（12月12日前）
	研究生院对学位论文终稿的正文进行学位论文文字复制比检测
	检测结果不符合学院标准的，此次申请无效

	提交学位论文、学位申请及答辩材料
	6月22日前
（12月25日前）
	研究生向学院提交以下材料：

1.学位申请书与答辩材料原件、复印件各1份

2.带条形码的原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授权使用说明1份

3.毕业研究生登记表2份（同等学力除外）

4.论文纸质装订成册版本1份
	原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授权使用说明必须从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打印，并签字确认


注：请同时参考“兰州大学2019年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进程表”，若有时间变化则以学院最新通知为准。

